
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管理工作流程 

一、勤工助学岗位设置（责任单位：用工单位/个人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1.用人单位提出招聘需求。用人单位需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及复印件、主

管部门证明、招聘简章（包括单位介绍、招聘职位、用工时间、用工劳酬等内容）。聘请家教者

需提供：户口本复印件；家长身份证复印件；学生证复印件等。 

2.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用人单位（个人）资格进行审核。 

 

 

二、岗位信息发布（责任单位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各单位设岗信息（岗位数量、上岗条件、劳务报酬、上岗地点、联系方式、

面试地点等）通过网站、班级、楼栋公告等方式进行全面发布。 

 

 

三、招聘上岗（责任单位/人：学生、用工单位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 

1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助用工单位（个人）组织面试相关工作。 

2.用人单位（个人）面试确定录用学生后，需签订《勤工助学协议》一式两份（用人单位（个人）、

学生各执一份）。 

 

 

四、支付报酬（责任单位：用工单位/个人） 

由用人单位按协议按月（次）及时支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南昌工程学院校外勤工助学岗位上岗申请表 

备注：此表由用工单位留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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